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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公共工程落實執行防疫措施會議」紀錄 

時間：109 年 4 月 24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本會第 1 會議室 

主席：顏副主任委員久榮                       紀錄：洪彥斌 

出席人員：（詳出席簽到單）      

壹、 會議緣由： 

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目前已針對武漢肺炎公布「社交

距離注意事項」、「大眾運輸」、「公眾集會」、「社區管理維護」、

「防疫旅館設置及管理」、「企業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

情持續營運指引」等相關指引，行政院人事總處 109 年 2 月

27 日總處培字第 1090027684 號函，擬具各機關應變措施指

導原則，包含規劃人力運用及辦公場所應變(含異地辦公)等

措施。 

另本會就公共工程因應武漢肺炎之防疫措施，前於 109

年 2 月 20 日工程管字第 1090300094 號函，請各機關就所屬

公共工程履約期間，視個案工程環境特性(例如：局限空間、

地下室或空氣流通較差等)、工地現場勞工人數及作業型態

(例如：工程規模大且施工人數多或單一工作面人力密集等)

及其他可能之傳染因素，並參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相關因

應指引內容，增加必要之防護及管理措施，以避免傳染風險，

及產生防疫破口。另 109 年 3 月 20 日工程管字第 1090300214

號函，請各機關查核小組辦理施工查核或工程督導時，督促

廠商落實防疫措施在案。 

因應行政院現行加速推動公共建設及放寬公共工程外籍

勞工申請門檻等政策，未來公共工程引進外籍勞工人數將會

增加，基於武漢肺炎之防疫安全考量，避免公共工程成為防

疫之缺口，爰邀請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及辦理相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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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共建設之工程專責部會及直轄市政府確認實際執行情

形，乃召開本次會議，以確保本國勞工及外籍勞工之工作環

境無染疫之風險。 

貳、 會議結論： 

一、 各機關現階段針對所屬公共工程，多已依疫情指揮中心指

引訂定相關防疫措施，並要求主辦機關、監造單位及廠商

落實執行，請各機關持續滾動檢討，並參酌其他機關相關

作為，精進現行管理作為。 

二、 請各機關持續針對所屬較易群聚之公共工程辦理工程督導

及查核，加強查察防疫措施之落實情形。 

三、 各機關就所屬公共工程有引進移工者，應參照現行中央疫

情指揮中心相關指引、勞動部相關引進規定及後續發布之

雇主聘僱移工指引等，強化工作及住宿管理作為。 

參、 主辦單位報告 

本會近期至國內公共工程訪視武漢肺炎防疫措施執行情形，相

關工地執行現況統計及建議措施詳附件 1。 

肆、 綜合討論發言摘要： 

綜合討論一：請各機關說明及檢討所屬公共工程辦理防疫指揮

中心指引與本會函示之相關防疫措施執行情形。 

綜合討論二：請各機關辦理工程督導或施工查核時，就所屬公

共工程防疫工作之監督管理執行情形，及缺失檢討精進做法。 

綜合討論三：有關外籍勞工防疫管理(含引進、住宿)之具體做法。 

一、 內政部 

(一) 為保護工作場所工作者安全及健康，本部營建署於 109

年 3 月 25 日營署工務字第 1091059902 號函訂定「 內

政部營建署主辦工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

炎）安全衛生防護規定」，以有效防止疫情於工作場所

擴散，內容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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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衛生防護及健康管理措施：門禁管制(例如：建

立每日體溫量測及人員進出紀錄、如有發燒者請其

返家休養、有咳嗽或非過敏性流鼻水等呼吸道症狀

者，請其務必戴上口罩、工區入口處應備妥口罩及

乾洗手液等)及定期清潔環境衛生。 

2. 宣導：加強個人衛生、張貼「預防武漢肺炎防疫措

施」文宣、通風換氣、蒐集並提供各項疫情訊息及

防疫建議相關資訊等。 

3. 將門禁管制相關措施納入工地職業安全衛生施工前

檢查紀錄表檢查項目，要求施工廠商每日檢查。 

(二) 品質督導小組會確認個案工程是否落實前開防護規

定，另透過相關重大會議加強宣導。 

(三) 有關施工查核執行面，查證工地是否依規定辦理防疫措

施(例如：體溫量測紀錄、衛教宣導資料及環境清潔，並

禁止於工地用餐等)，若有不符規定將納入督導缺失，並

請各工程處品質抽查小組加強抽查；另於相關會議中加

強宣導防疫措施。 

(四) 本部目前僅有 2 件工程引進移工，時間皆於疫情發生

前，且發生疫情後移工無出入境情形，進入工地與本籍

勞工一樣辦理體溫量測及紀錄，另亦製作外語防疫文宣

及海報加強宣導。 

二、 經濟部 

(一) 本部已將工程會 109 年 2 月 20 日、3 月 20 日之函示及

重大公共建設督導會報指示之防疫事項，皆已轉知所屬

查核小組、督導小組及工程單位落實防疫作為，並將於

本部推動會報再重申強調。 

(二) 本部查核小組之查核通知傳真信函亦檢附防疫注意事

項(例如：減少非必要人員參加、座位安排妥適距離、量

體溫、酒精消毒手部、全程戴口罩及簽到造冊備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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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工程查核及督導時加強注意工程防疫作為落實情

形，相關防疫作為亦列入查核紀錄。 

(三) 本部各工程專責單位(如水利署、台電、中油、台水等)

均已訂定各項防疫作為指引。 

三、 交通部 

(一) 本部前已建置勤前教育 APP，並要求所屬工程之廠商辦

理勤前教育時應量測體溫並拍照上傳，本部高公局刻正

試辦防疫計畫中。 

(二) 施工查核部分，亦就前開勤前教育辦理情形透過 APP

資料進行查證確認。 

(三) 有關移工部分將參採各機關作法辦理。 

四、 文化部 

本部已函轉工程會 109 年 2 月 20 日、3 月 20 日之函示與所

屬工程機關配合辦理，並於督導及查核時查察落實情形。 

五、 教育部 

(一) 本部業管之各級學校公共工程多數規模較小，另前業依

工程會 109 年 2 月 20 日、3 月 20 日之函示，函請各學

校視工程特性，增設必要之防護措施。 

(二) 目前相關具體措施，包含每日進出工地之人員管理、量

測體溫、手部消毒、宣導主動告知旅遊史、身體不適在

家休息、責成監造單位督導廠商落實執行防疫措施、查

核小組確認機關、監造單位及廠商辦理情形。 

六、 臺北市政府 

(一) 本府已配合工程會政策，除將 109 年 2 月 20 日、3 月

20 日之函示事項轉知本府各機關配合辦理外，並於 109

年 2 月 27 日起於施工查核作業時，亦一併檢視各工程

防疫措施之辦理情形，並納入查核紀錄，例如：建議洗

手台水龍頭採感應式減少接觸、工區戴口罩等。 

(二) 本府已配合工程會的要求，就 108 年查核件數增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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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 109 年度查核件數執行目標，惟本府執行過程，亦

收到陳情案件提及防疫期間為何要辦理查核作業，增加

防疫困擾，經本府向陳情人妥適說明回復，一併提供參

考。 

(三) 至於 110 年度查核件數是否回歸「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

業辦法」第 4 條之規定，建請工程會明示，俾利遵辦。 

七、 新北市政府 

(一) 本府為因應武漢肺炎已研擬「工地現場防疫措施」草

案，刻正陳核作業中，重點如下： 

1. 辦理各項活動前，應先進行危害風險評估。 

2. 人員進入工區、室內空間及進行查核或督導時，分

別訂定相關應配合之注意事項。 

3. 要求舉辦與防疫有關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4. 對於未能履約之處理(納入工程會 109 年 3 月 6 日函

示)。 

5. 相關防疫執行措施納入施工查核重點。 

(二) 有關移工之之防疫管理措施概述如下： 

1. 休假不得返國(含契約已到期者)。 

2. 住宿分散管理，並於宿舍明顯處張貼宣導海報。 

3. 追蹤假日休假去處。 

4. 配合量測體溫。 

5. 分散用餐地點。 

6. 定期辦理宿舍消毒。 

7. 設置隔離室。 

八、 桃園市政府 

(一) 本府目前皆依工程會下達防疫相關函示，轉請所屬工程

主辦機關增加必要之防護及管理措施，尚無另訂其他防

疫作業規定；疫情期間查核工地，廠商多有做到進入工

區前量測體溫、酒精消毒、環境清潔及會議期間保持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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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流通等防疫措施，至於用餐飲食間隔 1.5 公尺社交距

離或隔板區隔，也請廠商儘可能拉開 1.5 公尺以上距離。 

(二) 本府捷運綠線 GC01 標高架段土建統包工程，在前期未

禁止入境時，統包廠商即先行引進一批泰國移工，入境

實施自主管理 14 天，14 天皆無症狀後，才開始進行教

育訓練，移工宿舍每日有專人依衛福部及本府政策管

理，工務所門口設防疫站，上工前量體溫及消毒。 

九、 臺中市政府 

(一) 有關工程會防疫措施函示均已函轉各工程單位遵循辦

理。 

(二) 本府建設局每週召開防疫會議，以確認各工地防疫作

為；各工地均辦理體溫量測及實名登記造冊等相關防疫

措施，工程督導時亦加強宣導。另有關前開工地執行現

況統計及建議措施，會後將提供主辦機關參酌加強。 

(三) 所屬工程目前尚無聘用移工之情形。 

十、 臺南市政府 

(一) 本府已參照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公共集會指引，訂定集

會活動防護措施及辦理原則，另本府教育局亦針對所屬

校園工程，訂有校園工程工區防疫須知。 

(二) 本府施工查核小組相關辦理情形如下： 

1. 提供施工或技服廠商就本府公共工程防疫措施及受

疫情影響諮詢窗口。 

2. 要求履約中工程應有基本防護措施，例如：人員出

入量測體溫、配戴口罩、提供酒精消毒、密閉空間

不交談及會議安排間隔座位等。 

(三) 考量工地環境特殊，建議中央訂定公共工程相關指引供

執行參考。 

十一、 高雄市政府 

(一) 本府所屬公共工程辦理工程督導或查核時，相關宣導或



 7

檢查之防疫作為如下： 

1. 宣導新冠肺炎防疫重要性。 

2. 檢視承攬廠商每日防疫作為文件。 

3. 防疫作為與宣導。 

4. 落實肥皂勤洗手。 

5. 有症狀打 1922 防疫專線。 

6. 每日上工量體溫(發燒、流鼻水、頭痛等不舒服症狀

不上工)。 

7. 戴口罩。 

8. 保持通風。 

9. 保持距離(保持室內 1.5 公尺以上，室外 1 公尺以上

之社交距離)。 

10. 進出工地出入採分流及實名制登記。 

(二) 以上各項執行情形尚屬良好；至於人力配置方面，由於

工地辦工室設置空間並非寬裕，且現階段國內防疫成效

優良，目前係宣導請各工地建立辦公場域調整或增設之

應變機制。 

(三) 本府公共工程尚無引進外勞及設置住宿房舍。 

十二、 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 

有關針對疫情防疫措施，建議不區分本國籍或外籍勞

工，至於住宿管理部分，可參考已公布之「防疫旅館設

置及管理」指引內容，並建議針對宿舍公共區域的清

潔、衛生清潔用品的提供、通風狀況及人員健康狀況有

異常時之協助或應變措施等特別注意。 

十三、 勞動部 

(一) 有關移工之管理部分，本部近期將發布雇主聘僱移工指

引，包含工作及生活(含外出)管理措施等面向，可提供

雇主或工程主辦機關參考。(上開指引已於 4 月 24 日公

布，詳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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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開指引將建議移工之工作及住宿建議採分流方式管

理，例如：安排同一工作地點或班別，避免混雜或增加

接觸；由仲介負責生活管理者，應避免讓不同公司聘用

之移工混住。另應隨時觀察注意移工健康狀況，如有相

關症狀應協助就醫或安排一人一室居住。 

十四、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一) 疫情指揮中心業針對武漢肺炎訂定各項防疫措施相關

指引，各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應本於各工程主管機關權

責，妥適訂定所屬工程之防疫做法，共同為國內公共工

程之防疫努力。 

(二) 工程施工查核原本即包含工地安全衛生範疇，故防疫期

間仍要持續辦理施工查核，確認工程團隊是否落實防疫

措施，尤其針對較易產生群聚之工地列為查核重點，工

程督導亦同。另再次重申查核重點係工地現場之實際施

工品質及相關作為，而非書面文件。 

(三) 目前在建公共工程有引進移工者計 69 件，多為交通部

及經濟部所屬工程，建議前開部會仍應強化其管理措施

及督導查核作業。 

(四) 經查部分公共工程工地之精進作法，例如：人員簽到造

冊列管或旅遊史調查，宿舍設置管理員實施出入管制，

非獨立寢室者應戴口罩等，併提供各機關參考。 

(五) 另有關移工所需口罩之購置是否比照本國籍人士採實

名管制，請主管機關協助說明。 

 

臨時動議：經營造廠商表示，勞動部同意核發外勞入國簽證，

惟引進前居家檢疫場所應事先經查核符合規定，目前似未有明

確規定及主管機關，致使執行困難，提請討論。 

一、 勞動部 

(一) 有關移工引進部分，自 109 年 3 月 27 日起社福類及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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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再入境之移工皆以集中檢疫方式辦理，產業類移工則

由雇主或仲介公司負責居家檢疫，於取得招募許可或入

國引進許可函後，檢附本部 109 年 4 月 23 日令訂定之

「產業類新引進移工申請入境居家檢疫計畫書」，向居

家檢疫住宿地點之當地勞工主管機關申請檢疫場所之

實地查核，主管機關接獲申請後，依「地方政府辦理新

入境之產業類移工居家檢疫實地查核檢查表」得會同衛

生主管機關進行實地查核，合格後送本部核備，以本部

核備函向外交部申請入境簽證。 

(二) 移工入境時可於管制區內購買口罩，進入檢疫所後則依

其管理體系統一處理；至於境內移工(包含離開檢疫所

後)，持其健保卡至現行通路管道購買即可。 

伍、 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